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杭州海兴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供的

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对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中相关事项发表独立如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事项 

本次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审议及聘任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经审阅，陈龙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

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符合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

定，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任何处罚或市场禁入。因此，我们一致同意

董事会聘任陈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二）关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事项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等

法律法规及《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情况，公司具备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本次解锁的 157 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锁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解锁的激

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锁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解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157名激励对象第一个

解锁期 257.08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锁。  

 



 

 

（三）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梁萌、任彬、张传进、龙吟、

柏杨、俞建国、范钢因离职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在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

司董事会根据《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决定对梁萌、任彬、张传进、龙吟、柏杨、俞建

国、范钢持有的已获授权但未解锁的共计 20.5 万股限制性股票（实施以资本公

积每 10 股转增 3 股后，共计为 26.65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权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行为符合《激励计划》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未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